
二手车经营主体及二手车交易市场备案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: 二手车经营主体及二手车交易市场备案

二、事项类型: 公共服务

三、实施机关: 岳阳市商务局

四、办理形式: 网上办理

五、法定时限: 30 个工作日

六、承诺时限: 1 个工作日

七、服务对象: 法人、 自然人

八、办件类型: 即办件

九、是否收费: 此项不收费

十、物流快递: 支持

十一、设定依据: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》（商务部、公安

部、工商总局、税务总局令 2005 年第 2 号）第三十三条：

“建立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制度。

凡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,取得营业执照的二手车交

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，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

起 2 个月内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。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

当将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有关备案情

况定期报送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。”《湖南省商务厅、公安

厅、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关于贯彻<二手车流

通管理办法>的实施意见》（湘商建设〔2005〕67 号）：“取



得营业执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，需认真填

报《湖南省二手车交易市场及经营主体备案登记表》，并自

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 个月内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备案。各

地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一个月之内将有关备案情况报省商

务厅。省商务厅定期汇总上报商务部备案。”

十二、受理条件:二手车交易市场：1.依法设立，企业名称

中使用“二手车交易市场”、“二手车交易市场“作为其行

业特征，营业范围明确“经营二手车交易市场”等信息；2.

固定的交易场所（店铺和办公室），设置车辆展示交易区、

交易服务大厅、客户休息区并具备相应服务功能，场地面积

不低于 5000 平方米，交易大厅面积不低于 300 平米。车辆

展示销售区面积不低于 3000 平方米；3.有土地使用证、房

屋产权证或与产权所有人签订 2 年以上租赁协议，且用地性

质为商业用地；4.按照有关规定设置防火、防盗、监控等安

全设施，并有专人使用和维护；5.企业制度健全，管理规范；

6.具备为客户提供办理二手车鉴定评估、转移登记、保险、

纳税等手续的条件；7.与 8 家以上二手车经销企业签订入驻

协议。二手车经销企业：1.依法登记，企业名称中使用“二

手车经销”等表述其行业特征，经营范围明确表述“二手车

经销”等内容；2.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，经销场地面积不低于

500 平方米；有房屋产权证（或）房屋租赁协议；3.具有 3

名以上的专业管理人员；4.规章制度健全。



十三、申请材料目录及审查标准:
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类型 份数 提交方式 材料审查标准 是否

必要

备注

1 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件 复印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名称和经营范围体现行业特征 必要 无

2 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材料 复印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二手车交易市场：有土地使用证、

房屋产权证或与产权所有人签订2

年以上租赁协议，且用地性质为商

业用地；

二手车经销主体：有房屋产权证

（或）房屋租赁协议

必要 二手车交易市场：有土地使用证、

房屋产权证或与产权所有人签订2

年以上租赁协议，且用地性质为商

业用地；

二手车经销主体：有房屋产权证

（或）房屋租赁协议

3 所属地商务主管部门意见 原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明确实地核查意见 必要 申请二手车交易市场需要材料真

实有效，明确实地核查意见。



4 消防设施清单和县级以上消防行政主管部

门出具的《消防安全验收报告》或《消防竣

工验收备案》或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消防评估

机构评估报告

复印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加盖企业公章 必要 申请二手车交易市场时提供，临时

性建筑可提供当地派出所出具的

日常消防监督检查记录以及消防

设施清单和按消防部门的要求提

供消防设施设备合格证及照片

5 二手车交易市场或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登

记申请报告

原件和复印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加盖企业公章 必要 应当包含申请类型，场地情况介

绍，企业基本信息。

6 二手车交易市场或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登

记申请表

原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加盖企业公章 必要 如实填报相关信息

7 合作协议 复印件 8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加盖企业双方公章 必要 如申请二手车交易市场时提供至

少提供8家与经营户签订的合作

协

议

8 市场结构平面图 复印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

质文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加盖企业公章 必要 如申请二手车交易市场时提供，明

确标市场功能区块

9 资料 复印件 1份 提交电子文件或提交纸 二手车交易市场：企业制度，交易 必要 二手车交易市场要有固定的交易



质文件 场所图片，安全设施图片，提供办

理二手车鉴定评估、转移登记、保

险、纳税等手续佐证资料和二手车

经销企业入驻协议要件齐全，资料

完备；

二手车经销主体：专业管理人员信

息和规章制度资料完备齐全

二手车经纪公司：提供齐全的文件

材料

场所（店铺和办公室），设置车辆

展示交易区、交易服务大厅、客户

休息区并具备相应服务功能，场地

面积不低于5000平方米，交易大厅

面积不低于300平米；制度健全，

有8户以上经销企业入驻协议。

二手车经销企业要有固定的经营

场所，经销场地面积不低于500

平

方米，具有3名以上的专业管理

人员。

二手车经纪公司注册地为二手车

交易市场以外的，经营面积不低于

50平方米；须有五名以上具有经纪

人资质的人员；固定的办公室场

所。



十四、办理流程：

（ 一）账号申请。企业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

（https://ecomp.mofcom.gov.cn/loginCorp.html）申请账号，

并添加“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应用服务”。

（ 二）备案申请。企业在系统中下载《二手车交易业务—企

业操作手册》，根据要求填报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信息并提

交，填报的备案信息应与企业《营业执照》登记信息一致。

变更申请： 已备案通过的企业，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及

时在系统中对备案信息进行修改，并向商务部门报送变更内

容的证明材料。

（ 三）资料审查。商务部门根据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》对

新备案或变更备案的信息进行审核，信息无误的，予以审核

通过。

https://ecomp.mofcom.gov.cn/loginCorp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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